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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  建设生态文明 
 

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教授级高工  李敏 
 

 
    编者按：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，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小流域综合治理也承载更多的需求：经济发展、生态改善、社会和谐，

其治理模式也从最初的坝系建设、减少泥沙发展到现在的清洁型小流域治理等，其发展方向上也

需要在更高层次上与当地的主体功能紧密衔接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。从本期开始，生态周刊推出

“小流域治理”系列报道，观照各地在生态建设过程中，小流域治理的建设典型及创新做法。本

期带您走进位于南水北调源头地区的陕西省安康市，看看他们如何通过清洁型小流域治理，确保

“一江清水供北京”。 
    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和治理探索，我国形成了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模
式。伴随着水土保持治理技术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在黄河流域发展出小流域坝系建设

模式，在海河流域等地发展出清洁型小流域治理模式。特别是随着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，

在丹江上游也大规模实施了清洁型小流域治理，确保“一江清水送北京”。 
    意 义 
    在水力侵蚀地区，小流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集水单元，包括了降雨侵蚀、沟道冲刷等水土
流失发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。在我国农村行政区划、农业生产布局、农民耕作习惯上，小流域也

是一个社会经济单元，它或大或小，或者是一个乡镇，或者是一个村庄。 
    以小流域为单元，根据水土流失规律和当地实际，制定科学的水土保持规划，实行山水田林
路综合治理，对工程措施、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措施进行优化配置，因害设防，形成水土流失综

合防治体系。 
    以小流域为单元，实施综合治理，可以优化配置水资源，合理安排生态用水，处理好生产、
生活和生态用水关系。同时，在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中，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，因地制宜，

因水制宜，适地适树，宜林则林，宜灌则灌，宜草则草。 
    以小流域为单元，在综合治理中，根据水土流失规律，先上游、后下游，先坡面、后沟道，
先支沟、后干沟，注重了坡面与沟道治理相结合，工程、生物与耕作措施相结合，治理与开发利

用相结合，经济、生态和社会效益相结合。 
    以小流域为单元，开展综合治理，有效地将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，实现三大效益的统一。
在治理过程中，把治理水土流失和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紧密结合起来，突出生态效益，注重经济效

益，兼顾社会效益，实现三大效益的统一，使群众在治理水土流失、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，取得

明显的经济效益，进而激发其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。 
    历 程 
    20世纪 40年代，天水水保站在大柳树沟进行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；50年代初期，西峰水
保站在南小河沟，绥德水保站在韭园沟、辛店沟，天水水保站在吕二沟先后开展了小流域综合治

理试验，同时把大部分单项研究课题都布设在小流域内，结合治理进行试验。在小流域中不仅系

统地研究了水土流失规律与水土保持措施分项的实施方法与效益，而且研究了水土保持措施合理

配置与综合效益。此后，我国大多数水保科研站所都进行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，为大规模的实

施奠定了科学基础。 
    1980年，水利部发布了《小流域治理办法》，黄委在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选定 38条
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试点。其后，黄委在黄河流域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组织开展了 5期 164条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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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工作，探索了不同类型治理区小流域治理的模式，试验推广了机修梯

田、旱作农业、径流林业等一系列水土保持先进技术，丰富和发展了水土保持专业理论，为黄土

高原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治理开发探索了方向，提供了科学依据。同时，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

果，其中获省（部）级科研成果 20 余项，创造了官兴岔、川掌沟、赵家河、白石沟等一大批小
流域治理典型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我国农村改革，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，我国率先在黄河流域推
广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政策，调动了广大农民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，促进了水土保持工作

的开展。 
    1997年黄河流域实施了重点小流域治理项目，先后共开展了 227条，涉及黄河流域 8省（区）
的 101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完成综合治理面积 3232平方千米，涌现出了甘肃定西上岘沟、青海大通
清水沟、陕西志丹丁岔、宁夏彭阳姚岔等精品小流域，其中，23条小流域被水利部、财政部命名
为“十百千”示范工程。 
    进入 21 世纪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人们对良好人居环境
和清洁水源的需求日益迫切。为此，在继续搞好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，治理水土流失、改善农业

生产条件的同时，我国及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把水源保护、改善人居环境纳入了水土保持工

作范畴。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、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周边和重要水源区，开展以提供清洁淡水、

改善生态环境为重要目标的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治理，使之成为我国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十

分重要的任务。 
    在 2016年水利部召开的水土保持工作视频会议上，水利部副部长刘宁指出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
长江和黄河上中游、丹江口库区及上游、京津风沙源、西南岩溶区、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水土

流失治理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继续推进，全国共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 1000多条。 
    任 务 
    国务院于 2015年 10月 4日印发《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－2030年）的批复》。《全国
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－2030 年）》提出：在水土流失地区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，在重
要水源地积极推进清洁小流域建设。其中，在北方土石山区重点是保护和建设山地森林草原植被，

提高河流上游水源涵养能力，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，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，维护京津冀等城市

群的重要水源地安全。同时，加强山丘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。 
    在西北黄土高原区重点是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，建设以梯田和淤地坝为核心的拦沙减沙体
系，保障黄河下游安全。在南方红壤区推动城市周边地区清洁小流域建设，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

理，维护长江、珠江三角洲等重要城市群的人居环境。在西南紫色土区重点是加强以坡耕地改造

及坡面水系工程配套为主的小流域综合治理，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。大力推进重要水源地清洁

小流域建设，维护水源地水质。 
    《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－2030 年）》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不同地区小流域治理的方向和
任务。刘宁在 2016年水土保持工作视频会议上也指出，“十三五”期间要积极推进重要水源地生
态清洁小流域建设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，增强水源涵养和水质维护功能。要继续在水土流失严重

地区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，在坡耕地及侵蚀沟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整治。要以重要水源地、经济发

达地区和城市周边为重点，打造 100条示范性生态清洁小流域。 
    小流域综合治理符合治理水土流失的自然规律，符合我国水土流失区农村经济、农业生产和
农民生活的经济社会状况，显现了持久的生命力，促进了“三农”状况的改善，解决了许多水土

流失区农民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，发挥了显著的保持水土、减少江河泥沙的生态效益。 


